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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13 证券简称：佳讯飞鸿 公告编号：2026-003

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佳讯飞鸿”）于

2025年 4月 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全资子

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，同意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航通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航通智能”）的业务发展需要，为其向商业银行

申请办理的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,000万元的担保，具体的

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协议约定为准。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第六届董事会第十

二次会议批准之日起 12个月止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

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

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4）。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

近期，公司为航通智能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（以下简称

“中国银行”）申请的《授信额度协议》提供担保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被担保方 债权人
本次担

保金额
签署日期

本次担保

前对被担

保方的担

保余额

本次担保

后对被担

保方的担

保余额

剩余可用

担保额度

航通智能 中国银行 2,000 2026-04-01 1,407.37 1,407.37 4,000

注：担保余额指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上述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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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事项的担保金额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，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

议。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航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2987348X3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唐合宾

4、成立日期: 2001年 09月 13日

5、注册地点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粤兴三道 8号中国地质大

学产学研基地中地大楼 A602、604-613室

6、注册资本：5,500万元

7、主营业务：从事计算机及网络软件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、技

术咨询；计算机硬件技术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安防工程设计与施工服务；

通信网络设备、全球卫星定位应用系统集成的开发、销售及相关的技术咨询；经

营进出口业务（以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

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。卫星通信服务；卫星导航服务；物联网应用服务；区

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；网络技术服务；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；大数据服务；

软件开发；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；软件外包服务；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；人

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；物联网技术服务；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；信息

技术咨询服务；5G通信技术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

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信息服务业务（仅限广东省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；不含新

闻、出版、教育、医疗保健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电子公告以及其他按法律、法规

规定需前置审批的服务项目）；互联网信息服务；建筑智能化设计、施工服务。

互联网平台；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；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

许可证件为准）

8、航通智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

9、航通智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（二）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信息

单位：人民币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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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9月30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4年12月31日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312,583,263.11 380,489,078.90
负债总额 175,066,163.34 193,806,222.75

银行贷款总额 6,000,000.00 0.00
流动负债总额 174,863,832.58 192,593,937.22

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.00 0.00
净资产 137,517,099.77 186,682,856.15

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1-9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4年1-12月（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7,833,707.98 132,441,524.95
利润总额 -46,090,098.62 -15,875,302.12
净利润 -49,165,756.38 -13,744,128.75

四、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

1、保证人：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

2、债务人：深圳市航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

3、债权人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

4、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：人民币 2,000万元

5、保证方式：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

6、保证期间：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，各债务保

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

在该保证期间内，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、多笔或单笔，一

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。

7、保证范围：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，以及在本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

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，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。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

主债权的，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（包括利息、复利、罚息）、违

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现债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、律师费用、公证

费用、执行费用等）、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

等，也属于被担保债权，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。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2025年度对外担保总额度为

15,000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.76%；提供担保总余额为

1,922.65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87%，均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

提供的担保。公司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事项，无违规担保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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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

1、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年 4月 2日


